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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爱

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日本、

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黑山、荷兰、波兰、葡萄牙、

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乌克

兰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回顾第 2240(2015)号决议、第 2312(2016)号决议和第 2015/25 号主席声明，  

 重申对利比亚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坚定承诺，  

 欢迎秘书长的报告(S/2017/761)， 

 回顾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体现的国际法提出了适用

于海洋上的活动的法律框架， 

 又重申《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

移民的补充议定书》是打击偷运移民和相关行为的主要国际法律文书，而对《联

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起补充作用的《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

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是打击贩运人口的主要国际法律文书， 

 着重指出，虽然偷运移民罪与贩运人口罪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一些共同之处，

但会员国要认识到，按《打击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议定书的界定，它们是不同

的罪行，需要从法律、行动和政策上加以不同的应对，  

 痛惜地中海继续发生海上惨剧，造成数以千计的人死亡，关切地注意到，在

有些情况下，这些死亡是跨国有组织犯罪组织的剥削和误导所致，这些组织为谋

取私利，草菅人命，为以危险方式非法偷运移民提供便利，  

 严重关注地中海，特别是利比亚沿岸偷运移民的情况一直在增加，危及生命，

重申这些移民中可能有一些人符合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其 1967 年

《议定书》的难民定义，  

https://undocs.org/ch/S/RES/224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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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强调，移民，包括寻求庇护者，不论其移民身份为何，都应获得人道和

有尊严的对待，他们的权利应得到充分尊重，敦促所有国家在这方面遵守适用的

国际法，包括国际人权法和国际难民法为其规定的义务，又强调各国在适用的情

况下，有义务保护移民的人权，不论其移民身份为何，包括在执行具体移民政策

和边界保安政策时有此义务，  

 为此重申，需要切实促进和保护所有移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人权和基本

自由，不论其移民身份为何，通过开展国际、区域或双边合作与对话和采用统筹

兼顾做法，来处理国际移民问题，确认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应发挥作用和

承担职责，促进和保护所有移民的人权，避免可能加重其脆弱性的做法，  

 还回顾《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和《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  

 还关切利比亚局势因偷运移民和贩运人口出入和过境利比亚领土的活动而

进一步恶化，而这种活动可起到支助利比亚境内其他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网络

的作用， 

 铭记《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着重指出民族团结政府对采取适当行动防止通过利比亚领土及领海偷运移

民的情况近期增加并危及生命，负有首要责任， 

 意识到需要支持进一步作出努力，加强对利比亚边界的管理，认为利比亚民

族团结政府很难有效管理穿越利比亚领土的移民，指出安理会对这一情况对利比

亚和地中海区域的稳定产生影响感到关注，  

 欣见最关切的会员国，包括欧洲联盟成员国已经提供支持，同时特别考虑到

欧盟边境管理局的作用和驻利比亚边界欧盟援助团在支持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

方面的具体任务规定，并欣见邻近国家提供支持，  

 确认欧洲理事会 2017年 6月 23日的声明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 2016

年 2 月 16 日的新闻讲话着重指出，国际社会需要切实采取行动，从短期和长期

两个方面处理向欧洲非法移民和贩运人口的问题，  

 注意到欧洲联盟理事会 2017 年 7 月 25 日决定将欧洲联盟地中海中南部军事

行动的任务期限延长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还注意到欧盟和民族团结政府正在讨论与移民有关的问题， 

 还表示大力支持该区域受偷运移民和贩运人口影响的各个国家，强调需要进一

步协调努力，以便发扬国际团结和分担责任的精神，进一步采取有效的多层面办法

来应对这些共同挑战，消除其根源，让人们免受偷运移民者和贩运人口者的剥削， 

 确认需要在接获该区域各国的请求时协助它们制定全面统筹的区域和国家

计划、法律框架和建立有关机构，以打击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偷运移民

和贩运人口，包括建立有关机制，以便在适用的国际法为各国规定的义务范围内

加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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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指出，要处理偷运移民和贩运人口这两个问题，包括摧毁该区域的偷运

和贩运网络和起诉偷运移民和贩运人口者，就要同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一

起协调采用多层面的方法，还确认需要制订有效战略，在原籍国和过境国慑止偷

运移民和贩运人口行为，  

 强调，移民应获得人道和有尊严的对待，他们的权利应得到充分尊重，敦促

所有国家在这方面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包括国际人权法和国际难民法为其规定的

义务，  

 铭记适用的国际法规定各国有义务履行应尽职责，防止和打击偷运移民和贩

运人口行为，调查和惩罚偷运者和贩运者，查明被贩运者和移民，切实为其提供

协助，尽可能开展合作以防止和制止偷运移民和贩运人口行为，  

 重申必须终止利比亚沿岸地中海海域的偷运移民和贩运人口活动不断增加

并危及生命的局面，特别为此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1. 谴责所有偷运移民和贩运人口出入和过境利比亚领土及利比亚沿海海

域的行为，因为它进一步破坏利比亚实现稳定的进程，危及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2. 再次促请会员国本国采取行动或通过区域组织、包括欧洲联盟采取行动，

与民族团结政府合作并相互开展合作，包括分享信息，在接获请求时协助利比亚

建立必要的能力，包括保障它的边界安全和防止、调查和起诉通过其领土和领海

偷运移民和贩运人口行为；以防止偷运移民和贩运人口出入和过境利比亚领土及

沿海海域的活动进一步增加，危及生命；  

 3. 敦促会员国和区域组织发扬国际团结和分担责任精神，与民族团结政府

合作并相互开展合作，包括根据国际法分享利比亚领海和利比亚沿岸公海偷运移

民和贩运人口活动的信息，并向在海上获救的移民和被贩运者提供援助；  

 4. 敦促有海军舰艇和飞机在利比亚沿岸的国际公海和领空行动的国家和

区域组织随时警惕偷运移民和贩运人口行为，并为此鼓励各国和区域组织与利比

亚合作，进一步协调做出努力，慑止偷运移民和贩运人口行为；  

 5. 促请会员国本国采取行动或通过参与打击偷运移民和贩运人口行为的

区域组织采取行动，在国际法允许的情况下，在利比亚沿岸的公海上，对它们有

合理理由认为已被、正被或将被有组织犯罪团伙用来从利比亚偷运移民或贩运人

口的、未悬挂船旗的船只，包括充气船、筏和小艇进行检查；  

 6. 还促请会员国在征得船旗国同意后，在利比亚沿岸公海上对它们有合理

理由认为已被、正被或将被有组织犯罪团伙用来从利比亚偷运移民或贩运人口的

船只进行检查；  

 7. 决定，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第 2240(2015)号决议第 7、8、9 和 10 段

规定的授权再延长 12 个月，并重申这些段落的其他方面内容； 

 8. 重申第 2240(2015)号决议第 7 和 8 段规定的授权只适用于利比亚沿岸公

海上的偷运移民和贩运人口情况，不影响国际法为会员国规定的权利、义务或职

https://undocs.org/ch/S/RES/2240(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24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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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包括《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权利或义务，包括船旗国在其他任何情况下都对

它在公海上的船只享有专属管辖权的一般性原则，并重申第 2240(2015)号决议第

10 段规定的授权只适用于应对利比亚沿岸公海的偷运移民者和贩运人口者；  

 9. 特别指出本决议旨在打击偷运移民和贩运人口的有组织犯罪团伙，防止

生命损失，而不是损害个人的人权或不让他们寻求国际人权法和国际难民法提供

的保护；  

 10. 强调，所有移民，包括寻求庇护者，都应获得人道和有尊严的对待，他

们的权利应得到充分尊重，敦促所有国家在这方面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包括国际

人权法和国际难民法为其规定的义务； 

 11. 敦促根据本决议第 7 段授权采取行动的会员国和区域组织适当顾及那

些从事捕鱼或其他合法活动的人的生计；  

 12. 促请所有根据国际法和国内法律拥有相关管辖权的国家，按照适用的国

际法，包括国际人权法和国际难民法为其规定的义务，调查和起诉应对海上偷运

移民和贩运人口行为负责的人；  

 13. 呼吁会员国考虑批准或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

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以及《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

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并呼吁缔约国予以切实执行； 

 14. 请使用本决议授权的国家在本决议通过之日后 3个月内并继而每隔 3个

月向安全理事会通报行使上文第 7 段规定的授权而采取的行动进展情况；  

 15. 请秘书长在本决议通过后第十一个月时向安全理事会报告决议执行情

况，特别是上文第 7 段执行情况； 

 16. 表示打算继续审查有关情况，并酌情考虑延续本决议规定的授权；  

 17.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 

 

https://undocs.org/ch/S/RES/2240(2015)

